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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主旨

檢送本分署109年6月11日召開「研商臺北水源特定區範圍內國有非

公用土地續租換約處理方式」會議紀錄1份，請查照。

 

依本分署109年6月2日台財產北租字第10980027710號開會通知單續

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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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商臺北水源特定區範圍內國有非公用土地續租換約處

理方式」會議紀錄 

一、時間：109年 6月 11日（星期四）上午 10時 

二、地點：本分署 5樓會議室 

三、主席：郭分署長曉蓉             紀錄：黃郁婷 

四、出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表 

五、各機關代表發言要點 

 （一）經濟部水利署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下稱臺北水源局）： 

臺北水源特定區範圍內國有非公用基（房）地處理方

式，應符合水質、水量、水源保護政策，爰有關新申租案

件及換約續租案件，申租人均應施設建物廢汙水防治污染

設施，以確保水源、水質、水量之安全與潔淨，並應符合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至申租人是否須取得合法房屋證

明，本局無意見。 

 （二）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下稱新北市城鄉局）： 

國有非公用基（房）地屬「臺北水源特定區計畫」案

內之「保安保護區」者，其建物及土地之使用應依 100 年

12月 5日發布實施「變更臺北水源特定區計畫（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要點通盤檢討）」案相關規定辦理。如地上建物係

於實施建築管理前存在之合法房屋，其屬該合法建築物及

坐落之土地範圍部分則尚無違反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惟實

務上，建物及土地之使用是否違反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與建

物所有人是否取得合法使用權，並無關聯，考量換約續租

案件係原與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已訂有基地租約，

承租人皆已使用租賃土地 20 年以上，基於信賴保護原則，

是否屬 105年會商結論適用範疇，惠請予以通盤考量。 

 （三）臺北翡翠水庫管理局（下稱翡水局）： 

因本案地點均非未於本局權管之翡翠水庫蓄水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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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無意見，惟仍應避免有任何影響水庫水質、水量及水

源之行為。 

六、會議結論 

 （一）有關臺北水源特定區範圍內國有非公用基（房）地處理方式，

依財政部 102年 8月 30日會商結論，新申租案件及換約續租

案件，須配合主管機關對於水質、水量、水源保護政策，由

本分署先行審核符合法令規定後，個案徵詢臺北水源局及翡

水局意見後據以辦理。復依本分署105年6月21日會商結論，

屬保安保護區者，本分署將函請申租人先洽臺北水源局申請

合法建物認定，倘經認屬為合法建物，本分署再行轉請新北

市城鄉局協助出具符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之公函，並請

新北市城鄉局查復時一併副知臺北水源局；倘申租人已施設

建物廢汙水防治污染設施，且經新北市城鄉局出具符合土地

使用分區管制規定之公函，尚符臺北水源局關於基（房）地

新申租或換約續租案件之意見，無須再洽該局，由本分署審

查核符法令規定後逕予出租。 

（二）茲臺北水源特定區範圍內國有非公用基（房）地承租人於租

賃關係存續期間依租約約定申請換約續租，惟部分地上房屋

並非於特定區內實施建築管理（如坪林區為 70年 2月 15日、

新店區為 62年 12月 24日）前即建造完成，致無法取得臺北

水源局認屬合法建物之證明文件，從而無法辦理換約續租。

為根本解決是類案件，與會機關同意將臺北水源特定區範圍

內國有非公用基（房）地換約續租案件與新申租案脫鉤處理，

新申租案仍維持本分署 105年 6月 21日會商結論處理方式，

換約續租案，基於下列理由，免再逐案徵詢臺北水源局有關

合法建物之意見： 

1. 承租人係依國有財產法第 42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民國

82年 7月 21日前已實際使用至今）而與本分署訂有基地

租約，皆已使用租賃土地 20年以上，世代賴以居住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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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承租人或其繼承人仍依原租約約定使用，政府既已與人

民發生私權關係，允負有使其安心繼續使用國有土地，保

障相關權益之義務。  

2. 國有非公用基（房）地換約續租案，承租人已保有租約一

定期間，茲驟以地上房屋非屬臺北水源局認定之合法房屋

為由，否准換約，原承租人將很難接受相關條件均未變動

情形下不能繼續保有租約之結果，且租約一旦中斷，即形

成地上房屋占用國有土地之關係，恐有原承租人因無法取

得合法使用權而抗爭、陳情，影響社會安定之虞。 

3. 換約後之基（房）地租約內均有約明「訂約後如經相關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通知應收回土地者，出租機關應立即終止

租約，承租人不得向出租機關要求任何補償。」，嗣後如

臺北水源局等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通知基於水質、水量、

水源保護政策須出租機關處理，不致有無法終止租約收回

土地或補償問題之虞。 

（三）承上，臺北水源特定區範圍內國有非公用基（房）地換約續

租案件，由本分署逐案徵詢臺北水源局及翡翠水庫管理局意

見，臺北水源局部分，僅就承租人是否已施設建物廢汙水防

治污染設施進行查證。 

 




